
申請補助一次就上手

鄉村地區整體規劃

報告單位:內政部國土管理署
國土計畫組(特域規劃科)

講師:蔡武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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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鄉村地區整體作業規劃

二、聚落規劃類型

三、法定程序

壹

背景說明



◼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法律定位為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

層級，在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之指導下，就鄉（鎮、

市、區）範圍作更細緻之規劃與補充。

◼ 考量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為全國都市及非都市土地全面納入管

制後首次推動，其以鄉（鎮、市、區）為範圍進行初步檢視，

就地區發展課題、發展總量與區位、政策資源挹注等事項進

行整體考量，並視需要針對鄉（鎮、市、區）人口集居聚落

或產業群聚空間進行實質規劃（下稱聚落規劃），故無論是

否辦理聚落規劃，皆應辦理全鄉(鎮、市、區)規劃。

一、鄉村地區整體作業規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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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聚落規劃類型

5

為改善鄉村既有聚落生活環境，提供必要公共服務及提升環境品質，
各鄉（鎮、市、區）經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檢討符合以下情形者，應
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辦理聚落規劃（辦理方式將另行召會說明）

第一類
既有聚落範圍

第二類
聚落擴大範圍

既有聚落

擴大範圍

既有聚落及擴大範圍應辦理聚落規劃為改善既有聚落環境提供基本

公共設施以完善公共服務水準者

聚落範圍



為推動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一步到位機制，同時涉及變更直
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及辦理聚落規劃或產業群聚空間
規劃者，得整合為1本，辦理「變更○○縣（市）國土計
畫暨擬定○○鄉（鎮、市、區）鄉村地區計畫」，且得併
同辦理法定程序。

三、法定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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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補助作業分階段辦理

二、補助作業項目

三、補助作業經費額度

四、補助經費如何申請

貳

補助作業



◼ 考量後續法定作業階段，仍應由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製作法定
書件及辦理法定程序

◼ 補助作業期程後續配合調整為2階段

一、補助作業分階段辦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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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1
階
段

第
2
階
段

競
爭
型
補
助

符核
合予
規補
定助

規劃作業

法定程序

聚落規劃全鄉(鎮、市、區)規劃

⚫ 製作法定書件
⚫ 辦理公開展覽、公聽會
⚫ 辦理各級國土計畫審議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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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補助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申請表

補助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申請表



二、補助作業項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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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1
階
段

第
2
階
段

競
爭
型
補
助

符核
合予
規補
定助

規劃作業

法定程序

聚落規劃全鄉(鎮、市、區)規劃

⚫ 製作法定書件(法定計畫書、
繪製國土功能分區圖或另定
土地使用管制規則)

⚫ 辦理公開展覽、公聽會及各
級國土計畫審議會

⚫ 法定計畫書、圖及土地使用
管制規則修正

⚫ 法定書圖印製

⚫ 為改善鄉村聚落生
活環境提供必要公
共服務者，應辦理
聚落規劃

⚫ 以鄉(鎮、市、區)為範圍
⚫ 就居住、產業、公共設

施、運輸及景觀等面向
之課題進行規劃

上開工作事項之辦理
期程合計不得超過2年
（不含審議之補正期限）



三、補助作業經費額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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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1
階
段

第
2
階
段

競
爭
型
補
助

符核
合予
規補
定助

規劃作業

法定程序

聚落規劃全鄉(鎮、市、區)規劃

⚫ 每一鄉(鎮、市、區)
為500萬元

⚫ 每1處聚落規劃經費為100萬元
⚫ 每年每一鄉(鎮、市、區)至多

新臺幣200萬元

⚫ 每一鄉(鎮、市、區)
為150萬元



◼ 已核定補助或示範案件（110～112年）

四、補助經費如何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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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本部核定補助項目為全鄉

（鎮、市、區）規劃，於前開

規劃作業完成後，擬辦理聚落

規劃及法定程序者，檢附總結

報告及填寫申請表之申請補助

項目（第1階段(2)或第2階段），

向本部提出申請（預定每半年

辦理1次第2階段補助作業）

圖1
已核定補助或示範案件（110～112年）補助作業方式示意圖



表1
補助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申請表

四、補助經費如何申請

◼ 已核定補助或示範案件（110～112年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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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未來年度申請案件（自113年起）

(1)屬第1階段申請者，考量鄉村地

區整體規劃採議題導向且為辦理

聚落規劃，「規劃作業費用（一）

-全鄉（鎮、市、區）規劃」及

「規劃作業費用（二）-聚落規劃」

得同步申請補助，並應依據補助

管考要點規定研擬工作計畫書及

申請表（第1階段(1)及(2)）後，向

本部申請。

四、補助經費如何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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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屬第2階段申請者，請於全

鄉（鎮、市、區）規劃作業

及聚落規劃作業完成後，檢

附總結報告及填寫前開申請

表之申請補助項目後向本部

提出申請，經本部審查申請

文件後，核定補助金額及案

件（預定每半年辦理1次第2

階段補助作業）。

◼ 未來年度申請案件（自113年起）

四、補助經費如何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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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：全鄉（鎮、市、區）規劃(500萬元)

B：聚落規劃(每處100萬元，每年每1鄉至多200萬元)

C：法定程序(法定書件製作費用及法定程序辦理費用) (150萬)

第1階段：A+B併行
第2階段：C

◼ 113年以前
110年13案、111年10案、112年14案，按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申請

項目，本署審查申請文件，符合規定者本部核予補助

B=200
B+C=350

補助經費怎麼算?



17

◼ 113年以後
第一階段(採競爭型補助)

A+B=700
先A=500再B=200

第二階段(符合規定者給予補助)

本署審查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申請文件，符合規定者本部核予補助

A+B     C

A C

A      B      C

C = 150

A：全鄉（鎮、市、區）規劃(500萬元)

B：聚落規劃(每處100萬元，每年每1鄉至多200萬元)

C：法定程序(法定書件製作費用及法定程序辦理費用) (150萬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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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工作計畫書樣態

二、案例分析參

工作計畫書



◼ 樣態1-全鄉（鎮、市、區）規劃及聚落規劃併行

1.全鄉（鎮、市、區）規劃

(1)計畫範圍及計畫年期。

(2)全國國土計畫及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指示事項。

(3)基本調查及發展預測。

(4)發展目標、課題盤點及策略評估。

(5)空間發展、成長管理計畫及聚落規劃。

◆1.空間發展及成長管理計畫初步構想

◆2.聚落規劃之土地使用計畫初步構想

2.當地民眾、組織、團體、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參與意願、共識程度及民眾參與機制規劃。

3.地方創生國家戰略計畫、已研擬農村再生計畫、農地利用綜合規劃、客庄創生環境營造計畫
或相關資源整合情形。

4.預定委託辦理工作項目及辦理期程規劃。

5.經費概估。

6.預期成果及效益。 檢視工作計畫書目錄
是否符合應包含事項

一、工作計畫書樣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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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樣態2-先全鄉（鎮、市、區）規劃再辦理聚落規劃

全鄉（鎮、市、區）規劃應包含事項:

1.全鄉（鎮、市、區）規劃內容

(1)計畫範圍及計畫年期。

(2)全國國土計畫及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指示事項。

(3)基本調查及發展預測。

(4)發展目標、課題盤點及策略評估。

(5)空間發展及成長管理計畫初步構想。

2.當地民眾、組織、團體、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參與意願、共識程度及民眾參

與機制規劃。

3.地方創生國家戰略計畫、已研擬農村再生計畫、農地利用綜合規劃、客庄創生

環境營造計畫或相關資源整合情形。

4.預定委託辦理工作項目及辦理期程規劃。

5.經費概估。

6.預期成果及效益。

一、工作計畫書樣態

檢視工作計畫書目錄
是否符合應包含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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聚落規劃應包含事項:（後續年度再行申請）

1.聚落規劃內容

(1)計畫範圍。

(2)現況分析及課題盤點。

(3)發展目標及規劃構想。

(4)土地使用計畫初步構想。

2.當地民眾、組織、團體、鄉（鎮、市、區）

所參與意願、共識程度及民眾參與機制規劃。

3.預定委託辦理工作項目及辦理期程規劃。

4.經費概估。

5.預期成果及效益。

◼ 樣態2-先全鄉（鎮、市、區）規劃再辦理聚落規劃

一、工作計畫書樣態

檢視工作計畫書目錄
是否符合應包含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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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題盤點及策略評估-待改進案例

檢視課題與策略

鄉村地區整體規劃預期效益

1. 是否屬空間規劃及土地
使用待解決課題

2. 課題盤點居住.產業.公共
設施.運輸.景觀等面向

3. 策略可否調整國土功能
分區或另訂土地使用管
制規定

1. 提升生活環境品質

2. 促進土地有秩序發展 所提課題未能具體指出當地居
民實際關切之空間發展與土地
使用管制議題。

二、案例分析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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屬空間規劃及土地使用課題
策略指明調整功能分區及另訂
土管規定

OO課題盤點及策略評估-優良案例

二、案例分析1

檢視課題與策略

鄉村地區整體規劃預期效益

1. 是否屬空間規劃及土地
使用待解決課題

2. 課題盤點居住.產業.公共
設施.運輸.景觀等面向

3. 策略可否調整國土功能
分區或另訂土地使用管
制規定

1. 提升生活環境品質

2. 促進土地有秩序發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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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題盤點及策略評估-待改進案例

應根據前面議題所提策略
說明特殊性、迫切性及優先順序

二、案例分析2

因應策略

議題順序評估

1. 對應調整國土功能分區
及其分類

2. 另訂土地使用管制規定

1. 地方共識度

2. 可行性

3. 具有急迫性

4. 整合效益

24



因應策略及優先順序評
估具體且完整

課題盤點及策略評估-優良案例

二、案例分析2

因應策略

議題順序評估

1. 對應調整國土功能分區
及其分類

2. 另訂土地使用管制規定

1. 地方共識度

2. 可行性

3. 具有急迫性

4. 整合效益

oo

o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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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敘明地方參與意願

二、案例分析3

公所.當地組織或團體

參與機制規劃

1. 參與意願及共識程度

2. 檢附證明文件，如會議
紀錄、函文

1. 規劃前期、中期、後期

2. 目的、形式、對象

26

OOO

OOO
OOO

參與意願、共識程度及民眾參與機制規劃-
待改進案例



縣(市)政府應與公所確認
參與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意
願(可附上相關證明文件)

ooo ooo

ooo
ooo

oooo
oooooo

二、案例分析3

參與意願、共識程度及民眾參與機制規劃-優良案例(1)

公所.當地組織或團體

參與機制規劃

1. 參與意願及共識程度

2. 檢附證明文件，如會議
紀錄、函文

1. 規劃前期、中期、後期

2. 目的、形式、對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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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規劃前、中、後期敘明
地方參與機制的規劃

二、案例分析3

公所.當地組織或團體

參與機制規劃

1. 參與意願及共識程度

2. 檢附證明文件，如會議
紀錄、函文

1. 規劃前期、中期、後期

2. 目的、形式、對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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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與意願、共識程度及民眾參與機制規劃-
優良案例(2)



相關計畫情形-優良案例

縣(市)政府應確認範圍內是否有地方
創生或農再範圍、農地利用綜合規劃

二、案例分析4

部門相關計畫(處數)

優先規劃地區

1. 農地地方創生

2. 農村再生計畫(已核定)

3. 客庄創生環境營造計畫

4. 農地利用綜合規劃

1. 112年度申請案件，除臺
東縣延平鄉、澎湖縣白
沙鄉及西嶼鄉、望安鄉
及七美鄉外，皆為優先
規劃地區

2. 非屬優先規劃地區者，
應敘明理由

OOO

OOO

OO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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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配合程度-優良案例

明確列出作業期
程及經費預估

二、案例分析5

執行進度

補助經費

規劃作業以2年為限

(不含補正期間)

1. 經費額度

2. 經費估算內容

已完成先期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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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審查簡報重點

肆

審查方式



審查簡報重點:

1.工作計畫書。

2.是否屬直轄市、縣(市)國土計畫之優先規劃地區。

3.空間規劃及土地使用待解決課題。

4.地方意見整合情形(是否有地方創生國家戰略計畫、農

村再生計畫、客庄創生營造計畫、農地利用綜合規劃)。

5.具體說明補助經費估算內容、是否已完成先期研究。

6.其他需爭取中央補助之相關說明。

邀請審查委員及相關機關就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簡報提供意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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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優先補助對象

伍

優先補助對象



1.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載明之優先規劃地區。

2.具體且明確說明空間規劃及土地使用待解決課題，

以及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預期效益。

3.地方意見整合情形，包含公所、當地組織或團體

參與意願及共識程度，並檢附證明文件。

4.補助經費估算內容符合規定。

5.其他爭取中央補助之相關說明，包含地方創生、

農村再生計畫、客庄創生環境營造計畫。

34

優先補助對象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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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請領補助作業方式

二、案例分析陸

如何請領補助



◼ 已核定補助或示範案件（110～112年）

第1期款：計畫發包決標並完成契約簽訂，為契
約發生權責數之50%。

第2期款：直轄市、縣(市)國土計畫審議會召開、
期中簡報審查通過或計畫進度達60%
時，為契約發生權責數之50%。 圖2-3 已核定補助或示範案件撥款方式示意圖

一、請領補助作業方式

36

辦理聚落規劃及法定程序者：

以聚落規劃之規劃作業費用、法定書件製作

及法定程序辦理費用之合計金額為補助款

辦理法定程序者：

法定書件製作法定書件製作及法定程序費用

(第2階段)



圖2-4 未來年度申請案件（自113年起）撥款方式示意圖

一、請領補助作業方式

◼ 未來年度申請案件（自113年起）

第1階段：

全鄉(鎮、市、區)規劃及聚落規劃之規劃

作業費用合計金額為補助款，於計畫發

包決標並完成契約簽訂，撥付發生權責

數之50%為第1期款，於期中簡報審查通

過或計畫進度達60%時撥付發生權責數

之50%為第2期款。

37

*契約發生權責數：

契約金額有可能會和本部核定金額不同，如
果契約金額比核定金額小，以契約金額為準。



圖2-4 未來年度申請案件（自113年起）撥款方式示意圖

一、請領補助作業方式

◼ 未來年度申請案件（自113年起）

第2階段：

法定書件製作及法定程序辦理

費用於計畫發包決標並完成契

約簽訂，撥付第1期款，為契

約發生權責數之50%，於直轄

市、縣(市)國土計畫審議會召

開時撥付第2期款，為契約發

生權責數之50%。

3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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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113年以前

第1期款：發包決標並完成契約簽訂，撥付發生權責50%

第2期款：國審會召開、期中簡報審查通過或計畫進度達
60%時，撥付發生權責50%

◼ 113年以後

第1階段
第1期款：發包決標並完成契約簽訂，撥付發生權責50%。
第2期款：期中簡報審查通過或計畫執行進度60%，撥付發生權責50%。

第2階段
第1期款：發包決標並完成契約簽訂，撥付發生權責50%。
第2期款：國審會召開時，撥付發生權責50%

A：全鄉（鎮、市、區）規劃(500萬元)

B：聚落規劃(每處100萬元，每年每1鄉至多200萬元)

C：法定程序(法定書件製作費用及法定程序辦理費用) (150萬)

補助經費撥款方式?



1.請款收據：

抬頭為「內政部國土管理署」，

補助機關攔位為「內政部國土管理署」。

2.納入預算證明：

應加蓋關防，補助機關攔位為「內政部國土管理署」。

3.預算書(影本)或議會同意墊付函(影本)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:

應加蓋「與正本相符」及「承辦人員職章」。

4.契約(影本)

5.計畫執行表。

6.預算保留證明文件：

如有跨年度執行者，應檢附預算保留關證明文件。

檢視請款文件
是否符合要求

◼ 請款文件

一、請領補助作業方式

40



請款收據應為內
政部國土管理署

O
O

請款收據之繳款人誤繕。

二、案例分析1

請款收據-錯誤案例

41



OO

請款收據之繳款人應為內

政部國土管理署。

二、案例分析1

請款收據-正確案例

內政部國土管理署

42



納入預算證明之補助機關

誤繕。

二、案例分析2

預算證明-錯誤案例

43

OO縣
市

OO市OO
區

OO

補助機關應為內政
部國土管理署



二、案例分析2
OO縣市

OO市OO區

OO

內政部國土管理署

抬頭為「內政部國土管理

署」，補助機關欄位為

「內政部國土管理署」。

預算證明-正確案例

44



OO

預算書內容應加蓋
關防「與正本相符」
及「承辦人員職章」

預算書-錯誤案例

二、案例分析3

預算書內容未加蓋關防，

或黑白影印/掃描者未加

蓋「與正本相符」及

「承辦人員職章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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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算書-正確案例 (1)

二、案例分析3

預算書（影本）或議會同

意墊付函（影本）或其他

相關證明文件（影本），

應加蓋「關防」或「與正

本相符」及 「承辦人員職

章」。

OO
46

已蓋關防可不用另蓋「與正本相
符」及「承辦人員職章」。



預算書-正確案例 (2)

二、案例分析3

預算書（影本）或議會同

意墊付函（影本）或其他

相關證明文件（影本），

應加蓋「關防」或「與正

本相符」及 「承辦人員職

章」。

OO
47

如關防為黑白影印或掃描，
則需加蓋「與正本相符」
及「承辦人員職章」。



oo

二、案例分析4

議會同意墊付函-錯誤案例

議會同意墊付函未加

蓋「與正本相符」及

「承辦人員職章」。

應加蓋「與正本相符」
及「承辦人員職章」

oo

oo

oo

oo

oo

o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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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案例分析4

議會同意墊付函-正確案例

預算書（影本）或議

會同意墊付函（影本）

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

（影本），應加蓋

「與正本相符」及

「承辦人員職章」。

oo

oo

oo

o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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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執行表-錯誤案例(1)

二、案例分析5

契約權責數誤繕。

OO

OO

O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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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執行表-正確案例(1)

二、案例分析5

應檢視契約權責數是否相
符。

51

OO

OO

OO



OO

OO

OO

計畫執行表-錯誤案例(2)

二、案例分析5

計畫執行表無核章欄，應

以有核章欄之計畫執行表

為主。

52
計畫執行表應包含核章欄

OO

OO



OO

OO

二、案例分析5

計畫執行表-正確案例(2)

計畫執行表應包含核章欄，

且經由單位主官核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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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O

請款收據年期應改為112年
且機關應改為內政部國土管理署

請款收據-錯誤案例

二、案例分析6

領款收據年期及

撥款機關誤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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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O

OO

請款收據-錯誤案例

二、案例分析6

領款收據應以申請當年度

為準而非計畫當年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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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國土管理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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